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工资号
	
	来校工作时间
	

	现 学 历
	
	现 学 位
	
	所学专业
	

	职称/职务
	/
	从事专业
	

	拟申请进修项目类型
	国家公派进修“XXX项目”

	联系电话
	
	计划进修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个人申请理由及承诺
	申请理由：
本人承诺：
本人自愿申报该出国（境）进修项目，承诺申请时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同时本人知晓国家公派项目一旦获批，原则上将不予许放弃录取资格。本人郑重承诺：一旦获得批准，将严格按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按时完成出国（境）进修任务并按期回校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审核意见
	推荐意见：
同意推荐       同志（在外语未达标的情况下）申报出国（境）进修，学院已做好该同志如能获批后的相关工作安排准备，如其获批后将切实督促其（按时到达外语要求并）完成出国（境）进修任务。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审核意见
	同意按规定推荐申报。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审核意见
	同意按规定推荐申报。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成都理工大学教职工申报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审核表
申报公派出国（境）进修审核表填报说明
1、 个人申请理由及承诺：
请申请人在个人申请理由及承诺一栏中就本人出国（境）进修的可行性、预期目标及取得成效等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同时明确说明本人外语达标情况，如申报时外语水平未达到要求申请学校进行推荐，需明确做出外语达标计划安排及承诺。（例：本人已于2016年上学期参加川大出国留学培训部外语培训并承诺按时达到西部项目外语要求。）外语达标人员请将（在外语未达标的情况下）、（按时到达外语要求并）字样删除。
2、 推荐单位审核意见：
请各推荐单位从学校教学科研角度说明推荐该同志出国（境）进修必要性以及预期目标、取得成效等；如同意对申请人在外语水平未达到要求的情况下推荐申请，需明确本单位的督促责任。推荐单位需承担以下责任及义务：①根据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年度选拔简章及相关项目选派办法，对申请人的资格及综合素质、工作业绩、科研能力、发展潜力、出国留学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核（评审）后进行推荐，对其出国研修工作提出明确目标要求；②承担被录取人员的国外的管理责任；③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后，及时对其进行考核，汇总典型成果并及时提交国家留学基金委。
如无异议，请推荐单位另行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并提交纸质及电子档。推荐意见内容包括被推荐人近五年教学、科研、工作情况；学术、业务水平和发展潜力；综合素质与健康状况；外语水平；出国研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学校对申请人出国研修目标要求；回国后对被推荐人的使用计划（请控制在1000字以内、“重点推荐”人员控制在1500字以内。“重点推荐”的人员指是留学人员语言不达标等原因，但对本单位具有重要建树或意义，因此本单位予以重点推荐。“重点推荐”人员，必须充分阐明因何种原因，留学人员对本单位建设有何“重要”建树或意义。无重大科研贡献或学术研究价值者一般不作重点推荐。）。
3、 组织人事部门审核意见：
学校干部需报请党委组织部确定是否同意推荐申报，普通教师报请人事处确定是否同意推荐申报。
